
杭科院艺术设计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 

一、杭科院艺术设计学院学生社团是由我院正式在籍学生依照本规

定自愿组成、按照社团章程开展活动的学生群众团体。社团旨在提高学

生专业职能、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同学的第二课堂、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更好引导学生适应社会、促进学生成才。 

二、学生社团受艺术设计学院团委的管理和指导，依托于各专业或

学生兴趣爱好建立。 

三、社团的成立的条件 

1、自愿参加学生在10人以上； 

2、有健全的社团章程和组织机构，章程内容不得与法律法规、

校纪校规相抵触； 

3、有专门的财务管理人员以及相应得财务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4、原则上有若干名社团指导老师，特殊情况经审批可适当增加； 

5、社团的成立具有可行性，能为素质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做出

贡献。 

 四、学生社团成立材料及流程 

1、学生社团成立需要的材料： 

（1）社团注册登记表； 

（2）社团章程。社团章程应载明宗旨、任务、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经费来源、活动范围等； 

2、审批流程：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将申请材料报艺术设计学院团

委审批，学院审批后报校团委审批。 

    五、学生社团的运行 

1、登记成立的社团在每学期开学 2周内到学院团委进行学期注

册，逾期未注册的将予以警告。注册时应提经指导老师审核的社团活动

计划书，两个月内未注册的,院团委有权将其注销。 

2、社团活动不得妨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面向全院的社团活

动需在开展前一周制定详细的活动策划方案。 

3、社团活动结束三天内上交活动总结，完成活动通讯稿，报团



委备案。学生社团在学期结束前三周，应上交本学期社团工作总结、本

学期经费使用情况及详细账目、社团指导登记本等相关材料用于社团年

终考核。 

4、院团委每学期末根据社团工作总结及平时表现对各社团进行综

合检查考评，每学年进行一次年度考核，并评出星级社团和十佳社团。

对于考核不及格的社团将限期整改直至取缔社团。 

六、鼓励社团参加校内外各种比赛，如挑战杯、新苗人才计划、学

校创业大赛等。结合结合学院专业特色和重大纪念日、节日开展有特色、

有影响力的主题活动。 

七、学院支持社团使用教室和现有工作室开展活动，工作室使用依

据学院工作室管理规定事先审批并严格管理，使用期间注意安全、保持

卫生。 

八、社团经费。 

1、经费来源：成员的会费、社团的校内外自筹资金、优秀社团奖

励经费和学院的支持，学院对社团的经费实施定额管理和专项经费管理

并举的原则。 

2、经费使用：社团经费使用必须用于社团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

社团事业的发展。 

3、鼓励社团参与校内外业务、创业项目和与社团属性相关的其他

业务，产生的利润经院团委审批和指导老师同意后部分用于项目参与

者。 

4、社团指导老师的指导费用按照学院二级分配方案执行。  

九、对在社团运行各环节中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或从事违反本

章程的活动，拒绝接受管理的社团，院社团管理部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

批评、停止活动、限期整顿等处罚。对造成严重后果，影响恶劣的社团

予以注销，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  

十、附则。未尽事宜依据学校相关规定执行。本规定解释权归艺术设计学院

团委所有，本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